附件：        兰州交通大学监考教师考场操作规程
	操 作 规 程
	完成用“√”标记

	开考前20分钟 
	主监领取试卷
	主监教师在开考20分钟前到开课学院教务办公室领取试卷（附草稿纸）、考场情况登记表、操作规程（背面监考指令）等考试材料。试卷份数应大于本考场学生人数，所有材料应当面点清，并履行交接验收手续，做好记录。
	

	开考前10分钟 
	布置
考场
	监考教师到达考场，清理考场（清退考场内所有学生及杂物，清理桌面上的所有字迹）；宣布按正方系统座次号就坐，并在黑板上标明座次号，要保证前后左右间距均匀，可以适当变换起始位置。
	

	开考前8分钟 
	组织考生入场
	1、组织考生入场。检查学生有效证件（学生证、身份证），并核对照片是否与本人相符。两证不全者禁止入场，并指导学生按均匀间距要求入座。
2、监考教师要做到“三书写四提醒”，即在黑板上书写并提醒：（1）禁止携带手机入场，已带入考场的必须在考前关机并交至指定位置，凡考试过程中发现手机并在开机状态，无论何种原因一律按考试作弊处理；（2）禁止携带透明胶带和自带草稿纸，违者按考试违纪处理；（3）考试作弊者取消学士学位授予资格。除了以上三个书写和提醒外，还要提醒学生：考试前检查座位上及周围有无书写任何字迹，如有，应立即向监考教师报告，否则，一旦监考教师或巡考人员发现，一律按考试违纪、作弊处理（有内容不报，按违纪处理；与考试内容有关，按作弊处理）。
3、除考试指定用的蓝、黑色钢笔或圆珠笔、铅笔、橡皮、直尺和无存储功能的计算器外，要求学生将非考试用具，如带有储存功能的电子记事本、快译通、文曲星、手机（确保关闭）等电子工具、书、书包、水杯、各种饮料、笔袋、计算器外壳、装绘图仪器的盒、钱包、眼镜盒、自带稿纸、卫生纸、餐巾纸、各类食品等物品，放到监考指定位置。
	

	开考前5分钟 
	宣读监考指令
	宣读《兰州交通大学监考指令》；按顺序分发答题卡、试卷（附草稿纸）等材料；要求考生填写姓名、学号；宣布考试时间和其他注意事项。
	

	考试正式开始
	宣布考试开始
	宣布考试开始。一位监考教师逐一核验证件，检查考生是否已在试卷各相应位置填写好个人信息。另一位监考教师监控整个考场。核验完证件、清点学生人数后，监考教师一前一后认真监考。
	

	开考30分钟后 
	禁止迟到考生入场
	开考30分后钟禁止迟到考生入场。考试开始30分钟后方可交卷（试卷（附草稿纸）、答题卡全部交回）退场。
	

	考试过程中
	监考教师应遵守监考纪律，不擅离职守，不吸烟，不打瞌睡，不阅读书报，不聊天，不抄题、作题、念题，不检查、不暗示考生答题，不得擅自提前和拖延考试时间；监考教师在监考过程中始终保持一前一后，不得在考场中或楼道内使用手机；除试卷印刷问题，教师不回答任何与试卷内容有关的问题。
	

	学生违纪、作弊

处理
	如有学生考试违纪、作弊等情况，当场收回试卷，终止其考试；监考教师必须在考场情况登记表上写明作弊的主要情节并要求考生签字确认，两名监考教师签字；监考教师另外写出简要的情况说明，两名监考教师签字；责令学生写出书面检查，并通知违纪、作弊学生在考试结束后第一时间内将书面检查交开课学院教务办公室；考试结束后，监考教师两人立即将违纪、作弊学生的试卷与作弊证据材料及考场情况登记表交开课学院教务办公室，由开课学院教务办公室于当日呈报教务处考试中心，任何教师不得袒护违纪和作弊考生，一经发现，一律按照教学事故处理。
	

	考试结束
前10分钟
	提醒考生离考试结束还有10分钟，并强调学生检查姓名、学号、班级是否写全。
	

	考试结束

前5分钟
	考试结束前5分钟，考生不准离开考场。监考老师收齐试卷并清点无误后方能离开考场。
	

	考试结束
	宣布考试时间到，并立即令考生停止答题并起立。要求学生将试卷（附草稿纸）、答题卡整理好放在桌子上，等监考老师收齐试卷并清点无误后，考生方能离开考场。
一位监考教师监视考场秩序，另一位监考教师收卷。在此过程中，凡不停止答题或有抄写、对答案等现象者，都视为违纪、作弊行为，试卷按照零分计并报开课学院教务办公室。
	两位监考签名：

	考  试  收  尾
	收卷
	监考教师按座位号小号在上，大号在下的顺序整理答题卡及试卷。
	交接人签名：

	
	试卷

交付
	监考教师清点答题卡、试卷份数，填写试卷袋信息、考场情况登记表和操作规程（背面监考指令），交开课学院教务办公室。
	


《兰州交通大学监考指令》

（监考教师在考前5分钟宣读）

1、请同学们按黑板上指定座位就坐（对不听从劝告者取消考试资格，并责令当即离开考场）。

2、禁止携带手机入场，已带入考场的必须在考前关机并交至指定位置，考试过程中发现手机或发现手机在开机状态，请大家自觉执行并确认，无论何种原因一律按考试作弊处理。

3、禁止携带透明胶带和自带草稿纸，请大家确认，违者按考试违纪处理。

4、考试作弊者取消学士学位授予资格。

5、请同学们将课本、笔记本、作业本及其它与考试有关的资料放在前面（监考教师指定的位置），如在考试过程中发现有同学夹带上述资料，不论是否翻阅均以考试作弊论处；座位上只准放置考试用品（笔、尺、橡皮、计算器、绘图仪），请同学们检查。

6、请同学们检查座位上及周围有无书写任何字迹，如有，应立即向监考教师报告，请大家现在检查确认。否则，一旦监考教师发现，一律按考试违纪、作弊处理（有内容不报，按违纪处理；与考试内容有关，按作弊处理）。

7、请同学们检查座位及地面上有无纸张、垃圾等异物，如有，请立即清理干净，请大家检查确认。 

8、请每位同学将学生证和身份证放在课桌的左上角或右上角（靠近过道一侧的），以便核对和检查，强调：两证齐全才能参加考试，请大家确认。
9、考试开始30分钟后方可交卷退场。考试结束前5分钟，考生不准离开考场。等监考老师收齐试卷并清点无误后，考生方能离开考场。

10、请同学们自觉遵守《兰州交通大学考场规则》。

考场试卷交卷时间记录表
	课程

名称
	
	所在教室
	
	考试开始

时间
	

	应考

人数
	
	实考

人数
	
	缺考人数
	
	
	

	考试开始时领到试卷数
	
	开考后第一份

交卷时间
	
	开考后不足半小时交卷数
	
	考试结束

时间
	

	开考后不足1小时交卷数
	
	开考后不足1个半小时交卷数
	
	考试结束时交卷数
	
	考试结束时交回总卷数
	

	监考人员签名 


	主监：             副监：
	填表日期：


注：此表一式两份，监考人员务必如实填写此表，于考试结束后交教务处和开课学院教务办公室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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